光华法学院网站新闻出稿制度
一、学术新闻出稿流程（负责科室：科研科）
1）指派：专业老师直接指派学术宣传助理；
2）执行：学术宣传助理与相应老师及时联系写稿拍照，
3）复审：学术宣传助理完成稿件后，发给负责老师终审，签字确认留底备案，或者将负责老师回复的邮件备案。
4）终审：科研科老师按版面要求进行终审，把握不定的请分管科研领导终审。
备注：学生不能参加或不宜参加的活动，请相关老师写稿拍照。
二、科室新闻出稿流程（各科室负责）
1）指派： 各科室负责老师将相关活动通知科室助理。
2）执行：科室助理与相应老师及时联系写稿拍照，
3）终审：相关科室负责老师终审并挂网，把握不定时请分管领导终审。
备注：学生不能参加或不宜参加的活动，请相关科室老师自行写稿拍照。
三、一般学生活动出稿流程（负责科室：团委）
1）指派：相关学生组织第一负责人安排本组织宣传工作人员。
2）执行：该活动的宣传工作人员完成稿件，并发给相应学生组织第一负责人。
3）复审：学生组织负责人复审核
4）终审：团委负责老师终审挂网。把握不定的请分管领导终审。
四、大型活动出稿流程（责任科室：党政办、团委等与活动相关科室）

1）制定方案：学院召开协调会，安排通讯社工作。社长与副社长、各部部长商议后，制定宣传方案。 
2）审核方案：社长将宣传方案送学院党政办或者相关科室审核。
3）指派：审核通过后，由通讯社相应部门部长按照宣传方案分配工作人员。
4）执行：负责同学参与活动，完成稿件，并将稿件发给相应部门部长审核。
5）复审：部长审核完毕后，交由社长审核。
6）终审：社长审查完毕后送相关负责科室负责人审查。
7）刊出：由该活动主要承办科室进行稿件发布，发布人确保稿件无误。
